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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5_B3_E4_B8_9A_E5_c27_32004.htm 一、报关单位管理根据

《海关法》和《海关对报关单位注册登记管理规定》(署令

第127号)，报关单位是指在海关注册登记的报关企业和进出

口货物收发货人(即一般进出口企业)。(一)报关单位注册登记

《海关法》规定，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企业办理报关

手续，必须依法经海关注册登记。报关人员必须依法取得报

关从业资格。未依法经海关注册登记的企业和未依法取得报

关从业资格的人员，不得从事报关业务。报关企业和进出口

货物收发货人违反《海关对报关单位注册登记管理规定》(署

令第127号)的，海关按照《海关法》、《海关行政处罚实施

条例》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二)企业分类管理根据《海关对企业实施分类管理办法

》(署令第71号)的规定，海关根据企业的经营管理状况、报

关情况、遵守海关法律法规情况等，对企业实施动态的分类

管理，设置A、 B、C、 D四个管理类别。对符合A类管理标

准，并经申请被海关评为A类管理的企业，海关在对其实行

常规管理制度的基础上，提供优先申报、优先查验、优先放

行、凭保函验放等通关便利；对因有违法违规和不规范经营

记录而被评定为C、 D类管理的企业，海关采取一定的措施实

施重点监管；对B类管理企业，海关实施常规管理。海关对企

业实施分类管理以“守法便利”为核心原则，对守法企业提

供通关便利，如实施A类管理是企业评定为“红”名单企业

、申请加工贸易联网监管、适用便捷通关等优惠措施的先决



条件。(三)进出口企业“红、黑”名单评定和公布制度评定

和公布进出口企业“红、黑”名单，是海关根据进出口企业

守法状况和水平采取的一种内部管理措施，不需企业提出申

请，公布后不发任何证明文件。海关总署定期在评定年度的

第一季度评定并在相关媒体上正式对外公布进出口企业“红

、黑”名单。海关对“红名单”企业给予所有按规定可享受

的通关便利措施，对“黑名单”企业调整为D类管理。二、

进出口货物通关企业进出口活动应遵循“守法经营、诚实守

信”的经营理念，遵守国家关于进出口方面的法律法规，切

实做到以下几点：(一)如实申报企业向海关申请办理货物通

关手续，应按规定格式(进出口货物报关单)真实、准确地填

报与货物有关的各项内容，做到两个相符：一是单证相符，

即报关单内容与合同、许可证件、发票、装箱单、提运单等

有关证件相符。二是单货相符，即报关单所报内容与实际进

出口货物情况相符。特别是货物的品名、数量、规格、价格

、原产国别、贸易方式、消费国别、贸易国别等内容必须真

实。电子舱单数据必须真实、规范、准确，并与书面舱单内

容完全一致。海关将依法对申报内容和货物进行审核和查验

。(二)依法纳税国家赋予海关依法对进出口货物、进出境物

品征收关税和进出口环节税的权利，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

或其代理人负有交纳关税及进出口环节税的义务。纳税义务

人若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取各种方式偷逃应纳

税款，构成走私或者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的，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和其他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需注意的问题：一是关于完税

价格的确定。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由海关以该货物的成交



价格为基础审查确定，并应当包括货物运抵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输入地点起卸前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保险费。出口货

物的完税价格包括货物的货价、货物运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输出地点装载前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保险费，但其中包

含的出口关税税额应当扣除。进口货物的成交价格是指买方

为购买该货物实付或应付价格，包括买方向卖方或为履行卖

方义务向第三方直接或间接支付的全部款项。此外，在确定

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时，下列费用或价值也应当计入：1、由

买方负担的以下费用：除购货佣金以外的佣金和经纪费、与

该货物视为一体的容器费用、包装材料和包装劳务费用；2、

与该货物有关并作为卖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销售该货物的一

项条件，应当由买方直接或间接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3、卖

方直接或间接从买方对该货物进口后转售、处置或使用所得

中获得的收益。《海关审定进出口货物完税价格办法》规定

，在不能按进口货物成交价格确定完税价格时，海关有权提

出质疑，并可以依次使用相同货物成交价格方法、类似货物

成交价格方法、倒扣价格方法、计算价格方法及其他合理方

法估定完税价格。同时，海关可以与进出口货物的收发货人

进行价格磋商。二是海关税费的补征和追征。进出口货物放

行后，海关发现少征或者漏征税款的，应当自缴纳税款或者

货物放行之日起1年内，向纳税义务人补征税款。因纳税义务

人违反规定而造成的少征或者漏征，海关在3年以内可以追征

。海关多征的税款，海关发现后应当立即退还；纳税义务人

自缴纳税款之日起1年内，可以要求海关退还。 100Test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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